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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文件
青西新管办发〔2020〕19 号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
关于加强全区村居改造拆迁房屋及附属物评估

补偿工作的通知

各大功能区管委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灵山岛省级自然保护区管委，管

委各部门，区直及驻区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全区村居改造拆迁房屋及附属物评估活动和

市场秩序，维护房屋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参照《青岛市国有

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及相关规定，现就加强村居改造拆

迁房屋及附属物评估补偿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估工作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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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评估工作主体

镇街（含灵山岛保护区，下同）作为村居改造拆迁房屋及附

属物评估工作主体，按程序选定评估机构，开展评估工作。

（二）评估工作当事人

镇街、村（居）委会、拆迁居民、评估机构（含评估复核机

构）为评估工作当事人，开展现场勘测、评估测绘工作。

（三）选定评估机构

可采取抽取方式、投票方式及协商方式三种形式确定，各镇

街可结合实际情况选择评估机构确定方式。选定的评估机构必须

为纳入青岛市房屋征收评估机构名录的单位。

依照上述程序确定的评估机构按照委托合同依法独立开展

评估工作，并对评估报告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（四）确认评估测绘成果

完成现场勘测后，由拆迁居民、评估机构、村（居）委会、

镇街当事人依次在原始评估资料上签字确认。原始评估资料包括

拆迁房屋及附属物测绘数据、评估数据汇总。原始资料一式三份

留存。

二、评估补偿复核程序

（一）拆迁居民宅基地房屋及附属物复核程序

1.评审结束后，镇街组织评估公司就评估结果与拆迁居民进

行对接；

2.拆迁居民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，镇街可重新选取新的评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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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对评估结果进行审核；

3.评估结果达成一致后，镇街组织对评估结果进行公示；

4.评估结果公示无异议后，镇街将相关评估报告报区住建、

发改、财政部门备案。

（二）拆迁村居集体资产复核程序

1.镇街向区住建部门提出评估补偿复核申请,需准备的相关

材料包括：

（1）评估合同和评估报告；

（2）补偿安置方案及相关政策规定；

（3）所需其它资料。

2.区住建部门委托一家具有青岛市房屋征收评估专家委员

会专家的评估机构（以下简称评估复核机构）对评估结果进行复

核，原评估机构积极配合测绘复核价格；复核结束后，复核机构

将评估报告和复核报告提交区住建部门。

3.区住建部门可提请青岛市房屋征收专家委员会指导审核。

4.镇街组织开展专家评审会议。专家组应对复核报告与评估

报告存在的问题，明确提出修整意见，达到实物与价格物有所值

的目的。区发改、财政、自然资源等部门共同参与评审。

5.区住建部门汇总并出具复核意见。

三、评估结果使用

安置房竣工验收后，镇街及村（居）委会依据通过的评估报

告和居民选择房屋情况，制定房屋分配方案，开展房屋及附属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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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值找差结算工作。

四、其他事宜

（一）与村居改造相关政策文件规定不一致之处，以本通知

内容为准。

（二）村居改造拆迁房屋及附属物评估、评估补偿复核及专

家评审的相关费用，列入村居改造项目建设安置成本，在建设单

位管理费中列支。

（三）尚未启动改造的村居，因重点项目及贯通、拓宽道路

等，需实施的零星房屋及附属物拆迁安置补偿，可参照本通知执

行。

（四）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五年。对通知下发

前已启动评估程序的，按原政策执行。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

2020 年 3 月 10 日

抄送：工委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

纪委办公室，区人武部办公室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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